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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及避免同业竞争 

措施有效性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再融资业务

若干问题解答（2020 年 6月修订）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

是否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同业竞争及避

免同业竞争措施有效性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现存的同业竞争 

公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、洗选加工和销售，并围绕煤炭业务

延伸开展电力生产和销售、采矿设备租赁和维修服务等机械业务。

经独立董事审慎核查，目前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

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的情况如下： 

竞争业务 主体 主营业务 

发电业务 

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盘江电投发电”） 

电力生产、销售；电力生产的副

产品经营等 

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煤层气

公司”） 

煤层气（煤矿瓦斯）发电、煤层

气地面开发、煤层气提纯制

LNG/CNG等 

煤炭业务 

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松河煤业”） 
煤炭开采、洗选加工、销售 

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林东矿业”） 
煤炭开采、洗选加工、销售 

六枝工矿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六枝工矿”） 

煤炭开采、洗选加工、销售；煤

层气开发及综合利用 

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、洗选加工、销售；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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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“中城能源”） 层气开发及综合利用 

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西部红果”） 

电子商务；煤炭、钢材、乙二醇、

铁矿石等商品贸易；技术服务 

二、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措施的有效性 

为解决上述主体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，松河煤业于

2020年 8月与发行人签署《托管协议》，将其煤矿安全、生产、建

设、经营等业务全部委托给公司管理。此外，公司实际控制人贵

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盘江煤电集团”）及相

关下属企业于 2021年 6月与公司分别签署相关股权托管协议，将

林东矿业 100%股权、六枝工矿 45.83%股权、中城能源 51%股权、

西部红果 85.00%股权、盘江电投发电 58.33%股权及煤层气公司

71.73%股权托管给公司。根据前述股权托管协议，在托管期内，

委托方除保留被托管公司的收益权、处置权、要求解散公司权、

清算权、剩余财产分配权等特定的股东权利外，公司作为受托方

有权代表委托方作出股东决定、行使相关股东权利，包括但不限

于行使股东会表决权、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和监

事、参与决定被托管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、参与决定被托管

公司财务预决算等。为确保托管事项的持续性，托管事项的期限

自托管协议生效之日起直至被托管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

形之日或标的公司不受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之日止。 

上述托管安排使公司拥有被托管公司或被托管相关资产及业

务的实际决策权或监管权，是解决现存同业竞争问题的有效措施，

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 

此外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了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，

实际控制人将按照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的原则，进一步整合其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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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相关资产、剥离非主业相关资产，积极促使发电、煤炭业务资

产满足资产注入条件，并分别在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三年内、五年

内将满足资产注入条件的发电、煤炭业务资产通过股权转让、资

产出售或其他合法方式，注入公司。该承诺的履行未来将彻底消

除同业竞争。 

三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新增同业竞争问题 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建设盘江新光 2×66

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，以及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。发电

项目属于发行人原有业务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盘江电投发电及

煤层气公司涉及发电业务，系公司上市后基于特殊原因产生，且

于募投项目实施前既已存在，盘江煤电集团已针对该同业竞争制

定明确可行的整合措施并就解决同业竞争作出公开承诺，可以防

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根据

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（2020 年 6 月修订）》的规定，在满

足上述前提下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继续投向公司

原有业务的，可视为未新增同业竞争。 

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煤电一体化项目，有利于促进

煤电产业优势互补，有利于提高综合经济效益，有利于公司的持

续健康发展，进而增强公司整体的抗风险能力，不会因此影响公

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。 

(以下无正文，为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

于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及避免同业竞争措施有效性的独立意见》之

签署页) 

(此页无正文，为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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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及避免同业竞争措施有效性的独立意见》之

签署页)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 赵    敏            李学刚             李守兵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25 日 

 

 


